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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55 号

关于做好2023年秋季学期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

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做好 2023 年秋季学期

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，充分激励我校退役士兵勤奋

学习、努力进取、全面发展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对象

在籍在校全日制大学生退役士兵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1650 元/学期·生。

三、评审原则

1.学生自愿申请。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退役士兵复学后

均可申请此项助学金。

2.不能重复申请。退役士兵享受此国家助学金后，不能

参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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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程序

1.成立工作小组。此项工作在各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

小组的指导下，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工作。

2.学生提出申请。具备退役士兵资格的学生均可申请此

项国家助学金。申请时，需填写《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申请

表》、复学手续复印件，并将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入伍通知书

及退役证复印件（印在一张 A4 纸正反面）。

3.学院开展评审。各学院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生的

申请材料进行审议，确定受助候选人，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

无异议后，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。

4.学校进行审定。学生工作部对各学院上报的评审材料进

行复审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报请

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组进行审定。

5.资金发放。在征得山西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的同意

后，学校将资助资金一次性发放给受助学生。

五、材料报送

各学院结束评审工作后，按以下要求对评审材料进行整理汇

总。请于 10 月 31 日前将材料报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科学会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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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6 办公室）。具体材料包括：

1.评审报告及公示证明材料。

2.附件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。

3.申请学生的各类纸质材料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在评审时段，学生存在退学、休学等情况或有违法违

规违纪现象，则不能申请。

2.学生在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学校将随时

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3.学生逾期未申请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及时按照通知要求认

真审核申请学生的有关材料。同时畅通信息的反馈渠道，

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，确保评审结果无异议，切实维护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的评审环境。

附件：2023 年秋季学期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名单

学生工作部

2023 年 10 月 24 日


